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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产权的定义

• 包括一切人类智力创作的成果。

– 《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》中所划定的范围：

第二条定义
本公约中：
（8）“知识产权”包括：
——关于文学、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权利；
——关于表演艺术家的演出、录音和广播的权利；
——关于人们努力在一切领域的发明的权利；
——关于科学发现的权利；
——关于工业品式样的权利；
——关于商标、服务商标、厂商名称和标记的权
利；
——关于制止不正当竞争的权利；
以及在工业、科学、文学或艺术领域里一切其他
来自知识活动的权利。



专利（发明、实用新型、外观设计）

• 专利的定义：

是由政府机关或者代表若干国家的地区性机构根
据申请所颁发的一种文件，这种文件记载了发明
创造的内容，并在一定的时期内产生这样一种法
律状况，即获得专利的发明在一般情况下只有专
利权人的许可才能予以实施。——《新专利法详
解》

实质上：发明人公开技术内容，换取法律（条约）
赋予的独占实施权、独占市场经营权



专利权特征

• 排他性独占性

•发明 20年（申请日始）

•实用新型 10年（申请日始）

•外观设计 10年（申请日始）
时间性

• CN、US、JP、KR

• 国际申请(WO)≠世界专利地域性



我国专利制度特点

•一部法律中囊括三种专利



我国专利的分类

发明
实用新
型

外观设
计



发明创造定义

发明创造的
定义

• 发明：是指对产品、方法或者
其改进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。

• 实用新型：是指对产品的形状、
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
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。

• 外观设计：是指对产品的形状、
图案或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、
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
并适用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。



我国的专利制度特点

•先申请制

•先发明制（美国,已修改为先申请制度）

专利局

Shipping

Receiving



•早期公开延迟审查制度

公开／公示
受理
部门

专利
申请



审查流程周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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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流程周期——优先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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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国际条约

• 《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》

• 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》

• 《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》

• 《专利合作条约》

• 《布达佩斯条约》

• 《斯特拉斯堡协定》

• 《洛迦诺协定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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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

•历史

– 巴黎公约的签署

• 1883年，经过多次修改，有很多版本

– 我国加入巴黎公约的时间、版本

• 1985年3月19日

• 1967年，斯德哥尔摩文本



2012-5-23
15

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

•巴黎公约的重要原则

–国民待遇原则

–独立性原则

–优先权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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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专利合作条约（PCT）
•签约：1970年6月于华盛顿签订

•生效：于1978年1月生效,6月开始实施

•目的：方便申请人就同一发明向多国申请专利

–减少申请人的重复工作

–减少各国专利局的重复工作

•成员国组成联盟，对保护发明的申请的提出、检索和审

查进行合作

•对巴黎公约成员开放

专利合作条约及有关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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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美国专利局申请，经过检索、初审， 进入实审

向欧洲专利局申请，经过检索、初审， 进入实审

向日本专利局申请，经过检索、初审， 进入实审

依
次
提
交
国
家
申
请

PCT申请国际阶段

（
实
质
审
查
阶
段
）

P
C
T

申
请
国
家
阶
段

国
家
申
请

国
家
申
请

国
际
申
请

依据PCT（专利合作条约）的申请



误区

• 国际申请 WO

– 仅包括申请阶段

– 还需要进入各个成员国，
依据各个成员国的法律
进行审查

• 世界专利/国际专利

– 还没有诞生

– 很多宣传提及，基本属
于缺少基本知识或欺骗
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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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授予专利权的申请（法2条）

•不符合发明创造定义的内容或申请(A.2)

–未采用技术手段解决技术问题，以获得符
合自然规律的技术效果的方案，不能被授
权，如气味、声、光、电、磁、波等

–注意: 实用新型排出的客体，如方法以及未
经人工制造的自然存在的物体，以及包含了
新方法或新材料组成特征的物品



不能授予专利权的申请（法5条）

•不符合专利法第5条规定的申请

– 法律法规——饲料中添加瘦肉精的专利违反《食
品安全法》

– 社会公德——可能引起宗教或民族矛盾的发明或
创造

– 公共利益——可能导致盗窃者伤残的防盗装置

– 对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
资源，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——新
专利法增加的内容。



不授予专利权的客体（法第25条）

•科学发现

•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

•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

•动物和植物品种

•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

•对平面印刷品的图案、色彩或者二者的
结合作出的主要起标识作用的设计



不授予专利权的客体（法第25条）

科学
发现

发明
创造



科学发现Vs发明创造

• 卤化银感光特性

• 利用卤化银的感光特性的感光胶片

• 治疗高血压药物

• 发现该药物治疗高血压过程中新的治疗机理



不授予专利权的客体（法第25条）
• 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

商业管理方法

图书分类法

汉字编码方法

仪器和设备的操作方法

游戏规则和方法

计算机的语言和计算规则

数学理论和换算方法

计算机程序本身



不授予专利权的客体（法第25条）

• 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

——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和社会伦理原因

但是：实施疾病诊断和治疗方法的仪器和装置，
以及使用的物质和材料属于可被授予专利权的
客体。以及非治疗目的的外科手术和检测方法
不得依据法25条拒绝授予专利权



不授予专利权的客体（法第25条）

动物和植物品种

——《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》

原子核变换方法和用该方法获得的物质

——涉及国家的经济、国防、科研和公众生活的
重大利益

对平面印刷品的图案、色彩或者二者的结合作出的
主要起标识作用的设计—— 外观设计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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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颖性

•新颖性：不属于现有技术，也不存在抵
触申请（A22.2）。

① 现有技术：申请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
知的技术（A）

申请日/

优先权日
公开日



新颖性

时间点：



新颖性

② 抵触申请——避免重复授权/先申请原则

A

申请日
A

公开日

B

申请日
B

公开日



新颖性判断对象

• 判断的对象是权利要求

• 用每一个权利要求与现有技术比较

——申请人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（整体）与现有
技术的技术方案比较（整体）。



新颖性的判断原则

• 整体相同（对比）原则

考虑：技术领域、解决问题、技术方案、技术效果

• 单独对比原则

考虑：完整的技术方案之间单独对比，不可以将现有
技术结合后进行对比



不具备新颖性的判断

1. 内容完全相同或仅仅是简单的文字变换

2. 具体（下位）概念和一般（上位）概念

一种带护套挂锁，其特征在于在金属锁体（1）上套
有保护套（2）。

申请日前公开的证据1：一种带护套挂锁，表面套有
黑色乙烯基树脂保护套。



新颖性判断

3. 惯用手段的直接置换

一种研磨机，其中传动部件为皮带传动。

现有技术：一种研磨机，其中传动部件为链条传动。

4. 数值和数值范围

一种阿司匹林的制备方法，包括ABC,其加热温度
为10-100℃。

现有技术1：一种制备阿司匹林的方法，包括ABC,

其加热温度为-10-15℃。

现有技术2：一种制备阿司匹林的方法，包括ABC,

其加热温度为56℃。



新颖性检索

• 抵触申请——对申请人而言是不可预期的

• 现有技术——通过检索来规避和排除现有技术。



创造性——发明

• 定义：与现有技术相比，该发明有突出的实
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（实用新型具有实质
性特点和进步）。

• 三个要点：

– 判断基础：现有技术

– 判断的人：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

– 判断标准：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——

非显而易见



创造性——几种不同类型的创造性的判断

开拓
性发
明

转用
发明



创造性——开创性发明

开拓
性发
明

转用
发明

开拓性发明



创造性——组合发明
开拓
性发
明

转用
发明

•各自以其常规方式工作，总的
技术效果是各部分效果之总和

• 公知结构的变型

•常规技术继续发展

显而易见
的

• 功能彼此支持，取得新的效果

• 组合后技术效果更优越

非显而易见
的



• 一些已知/具有相同的可能性中
进行选择

• 可能、有限的范围内选择

• 可从现有技术中直接推导出来

无预料不到
的技术效果

• 其它方式的选择，如现有知识
给出了相反的教导或需要克服
重大的缺陷等

有预料不到
的技术效果

创造性——选择发明

开拓
性发
明

转用
发明



创造性——转用发明

•转用在类似或相近的技
术领域中进行且无预料
不到技术效果

无创造性

•转用产生预料不到的
技术效果，或克服了
原技术领域中未曾遇
到的困难

具有创造
性

开拓
性发
明

转用
发明



创造性——已知产品的新用途

开拓
性发
明

转用
发明

•如果新用途仅仅使用了已
知材料的已知的性质

无创造性

•如果新的用途是利用了已
知产品新发现的性质，并
有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

具有创造
性



创造性——要素变更的发明

开拓
性发
明

转用
发明

•改变导致的效果、功能或用途无变化或
变化可预期

• 产生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

要素关系改
变的发明

•相同功能已知手段的等效替换

•替换能使发明产生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
要素替代的

发明

• 省略一项或多项要素后，相应功能也消
失

• 省略一项或多项要素后，依然保持原有
的全部功能

要素省略的
发明



实用性

• 概念：指发明或实用新型申请的主题必须能够在产
业上制造或者使用，并且能够产生积极效果。



没有实用性

无再现性

违背自然规律

利用独一无二的自然条件的产品

人体或者动物体的非治疗目的的外科手术方法

测量人体或动物体在极限情况下的生理参数的方法

无积极效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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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利申请递交文件

申
请
书

说
明
书

说
明
书
附
图

权
利
要
求

摘
要

摘
要
附
图





专利申请撰写——说明书

•技术领域

•背景技术

•发明内容

•附图说明

•具体实施例



专利申请撰写——说明书

清楚 完整
能够实
现



专利申请——说明书撰写

• 案例1：

• 申请保护化合物、含有化合物的药物和化合物的制
备药物的用途，化合物为首次公开的新化合物。

• 说明书中没有公开化合物的具体制备方法、或表征
化合物的任何理化参数、或证明化合物具有药理活
性的实验及具体实验数据。

• 公开不充分



专利申请——说明书撰写

• 案例2：

• 请求保护一种清洁物体表面的方法

• 说明书中使用了一种清洁剂，说明书中指出该清洁
剂是特别配置，名称为QJJ-1100，没有公开组成成
分或公开获得该产品的途径。

• 公开不充分



专利撰写——说明书附图

必要时候，可以用说明书附图说明

• 设备结构

• 方法设计的工艺流程图

• 用于表征化学或生物产品的图



专利申请撰写——权利要求

•作用：宣示权利

–1、记载和限定请求保护对象/范围

–2、是专利审查针对的对象

–3、确定专利保护的范围

–4、是专利无效针对的对象

–5、其它作用



专利申请撰写——权利要求

•以说明书为依据

•清楚

•简要

•合适的保护范围——能伸能曲、可攻可
守



例：杯子的权利要求

• 1  一种杯子，包括杯体A，其为S型圆柱形杯体+底面

• 2  如权利要求1所述杯子，还包括把手B 【A+B】

• 3  如权利要求2所述杯子，还包括杯盖C 【A+B+C】

• 4 如权利要求3所述杯子，还包括杯套D 【A+B+C+D】

• 5  如权利要求4所述杯子，还包括杯套提手E 

【A+B+C+D+E】



权利要求撰写

• 尽量写成产品权利要求

• 合理的进行概括，最大化保护自己的权利

– 合理使用上位、概括性语言，例如：锁（锁定系统），架子
（固定系统）

– 合理的使用功能性语言进行描述，例如：抗氧化物质

• 不要将非必要技术特征放在独立权利要求中

– 工艺中温度，压力等非必要的技术特征



专利申请撰写——摘要

•是说明书公开内容的简要概括

•摘要的内容不属于发明原始公开的内容

•不能作为修改申请文件的根据

•不能用来解释专利权保护的范围



问题与解答

参考书目：
•《审查指南 2010版》
•《专利法》、《专利法实施细则》



微博——微群

• WOK在线大讲堂：

http://q.weibo.com/569008?topnav=1

• 专利情报

http://q.weibo.com/739428?topnav=1

http://q.weibo.com/569008?topnav=1
http://q.weibo.com/739428?topnav=1


Thank You!

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2号
融科资讯中心C座北楼610室
汤森路透科技与医疗集团中国办事处
彭斌
Email: 
ts.support.china@thomsonreuters.com

Tel: 010-57601200

Fax: 01082862088

mailto:ts.support.china@thomsonreuters.com


Web of Knowledge在线大讲堂有奖答题竞赛
http://ip-science.thomsonreuters.com.cn/2012WOKonline/course.htm

入口一

http://ip-science.thomsonreuters.com.cn/2012WOKonline/course.htm
http://ip-science.thomsonreuters.com.cn/2012WOKonline/course.htm
http://ip-science.thomsonreuters.com.cn/2012WOKonline/course.htm


Web of Knowledge在线大讲堂有奖答题竞赛
http://ip-science.thomsonreuters.com.cn/2012WOKonline/prize.htm

入口二

http://ip-science.thomsonreuters.com.cn/2012WOKonline/prize.htm
http://ip-science.thomsonreuters.com.cn/2012WOKonline/prize.htm
http://ip-science.thomsonreuters.com.cn/2012WOKonline/prize.htm


Web of Knowledge在线大讲堂有奖答题
竞赛



Web of Knowledge在线大讲堂有奖答题
竞赛

学期大奖：3名（iPad）


